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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黄酒》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函〔2021〕 25 号），

计划编号 2021-0487T-QB，项目名称“烹饪黄酒”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国酒业协

会、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州老恒和酿造有限公司、江苏恒顺醋业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海神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莱阳鲁花醋业食品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酿酒

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3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0 年 8 月 19 日，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公开发文筹建起草工作组，

截至回函日，共征集近 10 余家单位积极申请参与标准修订工作，企业涵盖科研、检测、

生产企业等单位。 

2020 年-2023 年，为保证标准修订工作的科学性、先进性及可操作性，起草工作组

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指导下，广泛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情

况，为顺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基础材料。 

2020 年 8 月，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了

《烹饪黄酒》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筹建会议，讨论了标准修订工作安排和计划。 

2021 年 3 月，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在浙江省杭州市再次召

开了《烹饪黄酒》行业标准起草启动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标准制定思路、范围、框架、

定义与分类、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充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并讨论后续工作安排和

计划。 

2021 年 7 月，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开展样品征集工作，为后续进行方

法学研究及样品普查提供基础条件，本次样品征集工作共征集 14 家烹饪黄酒生产企业

提供的烹饪黄酒样品共计 40 余个，涵盖不同生产工艺和产品类型。2021 年 7-9 月，由

古越龙山、会稽山、恒顺、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江南大学（绍兴）产业

技术研究院 5 家单位负责对所征集的样品开展酒精度、总酸、氨基酸态氮、除糖除盐固

形物、食用盐、β-苯乙醇等 6 个指标的测试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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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草案。 

2021 年 10 月，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在江苏省苏州市张家

港市召开了《烹饪黄酒》行业标准修订工作会议，对征求意见稿草案的主要技术内容进

行分析和讨论，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工作组对征求意见稿草案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2023 年 4 月，中国酒业协会酿造料酒分会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在四川省泸州市召开了

《烹饪黄酒》行业标准修订工作会议，对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

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工作组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修订公示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① 确保食品安全； 

② 借鉴国际相关行业先进和成熟经验； 

③ 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④ 要结合国情和产品特点； 

⑤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⑥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名称 

原标准名称为“烹饪黄酒”，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根据生产工艺的一致性，将标

准名称修改为“烹饪黄酒、酿造料酒”。 

2）术语和定义 

根据酿造料酒行业目前发展现状，与原版本比较，修改了烹饪黄酒术语和定义，增

加了植物香辛料提取物术语和定义。 

（1）烹饪黄酒 

谷物酿造料酒 

以谷物为主要原料，经加曲、酵母等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基酒，添加食用盐，可

加入植物香辛料提取物天然植物香辛料或其它调味料或果汁、食品添加剂焦糖色，制成

的供烹饪用的酿造酒。 

（2）植物香辛料提取物 natural plant spice extract 

以植物香辛料为主要原料，经相关提取工艺获得食品级(含香辛料成分)的提取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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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酒精提取除外）。 

3）产品分类 

与原版本比较，修改了产品分类，按产品质量分为“特级”、“一级”和“二级”。 

4）技术要求 

（1）原料和辅料要求 

增加了原料和辅料要求及其相关执行标准。 

（2）感官要求 

项   目 
指标 

特 级 一 级 二级 

外 观 浅黄色至褐色，清亮透明，有光泽，允许容器底有微量聚集物 

香 气 具有本品特有的香气，诸香和谐 

口 味 微咸鲜爽，醇和协调，无异味 

风 格 酒体协调，具有烹饪黄酒（谷物酿造料酒）的典型风格 

 

（3）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酒精度（20℃）/（%vol）        ≥ 12.0 10.0 8.0 

总酸（以乳酸计）/（g/L）       ≥ 2.0 

氨基酸态氮/（g/L）             ≥ 0.4 0.3 0.2 

除糖除盐固形物/（g/L）         ≥ 16.0 10.0 7.0 

食用盐/（g/L）                 ≥ 1.0 

β-苯乙醇/（mg/L）              ≥ 60.0 40.0 25.0 

（4）增加其他技术要求 

增加了净含量、其他要求和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a) 净含量 

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5号令的要求。 

b) 其他要求 

产品中除按照生产要求添加食用盐、植物香辛料提取物或其它调味料或果汁、食品

添加剂焦糖色外，不得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酿造产生的物质。 

c)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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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14881的规定。 

5）试验方法  

修改了感官指标、酒精度、总酸及氨基酸态氮、食盐试验方法，删除了挥发酯试验

方法，增加了β-苯乙醇试验方法，如下。 

（1）原理  

料酒样品经处理后，进高效液相色谱柱，根据色谱柱对不同组分的吸附能力差异，

经流动相冲洗，由于不同组分在柱内形成迁移速度的差异而得到分离。分离后的组分先

后流出色谱柱，经紫外检测器检测，依据色谱图中各组分保留时间与标准样品作对照定

性，利用标准物质建立校正曲线对样品中目标物进行定量。 

（2）试剂  

除另有说明外，其余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 GB/T 6682 所规定的一级水。 

A. β-苯乙醇标准物质：纯度不小于 99%。 

B. 甲醇：色谱纯。 

C. 三氯乙酸。 

D. 乙醇。 

（3） 仪器  

A.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紫外检测器。 

B. 分析天平（精度 0.1 mg）。 

C. 涡旋混匀器。 

D. 微孔滤膜：0.22 μm。 

（4）分析步骤  

A. 标准溶液的制备：准确称取 β-苯乙醇标准品，用含有 10%vol 乙醇的水溶液

配制成浓度为 10 g/L 的标准品母液，准确吸取母液进行稀释，使标准液中β-苯乙醇浓

度分别为：10mg/L、25 mg/L、40mg/L、50 mg/L、100 mg/L、200 mg/L。 

B. 样品的处理：取 2 mL 样品于离心机中，12 000 r/min 离心 2 min，取 1 mL 上

清液与 1 mL 的 10%三氯乙酸溶液混合，涡旋混匀 1 min，于 4 ℃下静置 4 h，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过 0.22 μm 滤膜，进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分析。根据标准

曲线的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β-苯乙醇的含量。 

（5） 参考色谱条件  

A. 色谱柱：反相 C18 色谱柱或等效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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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动相：超纯水和甲醇 1:1 混合后等梯度洗脱。 

C. 流速：1.0 mL/min。 

D. 进样量：5μL/次~10 μL/次。 

E. 检测波长：210 nm。 

F. 柱温：30 ℃。 

（6） 定性  

根据 β-苯乙醇标准样品的保留时间，与待测样品中的组分进行对比定性。 

（7） 外标法定量  

以 β-苯乙醇标准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将处

理后的样品注入到色谱柱里，测定样品中 β-苯乙醇的峰面积，由标准曲线计算料酒中

的 β-苯乙醇浓度。 

（8） 结果计算  

A. 样品中 β-苯乙醇的浓度，以每升试样中含有 β-苯乙醇的毫克数（mg/L）表

示，按式（1）计算： 

                ……………(1) 

式中： 

 —样品中 β-苯乙醇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从标准曲线中求得的 β-苯乙醇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样品稀释倍数。 

B. 平行测定结果用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9）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的测定结果的绝对值差不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5%。 

6）检验规则 

修改了组批、抽样、检验分类、判定规则等检验规则。 

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修改了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相关内容。 

产品名称应标明“酿造料酒”或“烹饪黄酒”，还应标识酒精度的含量和产品等级。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原轻工业部于 2005 年发布 QB/T 2745-2005《烹饪黄酒》行业标准，规定了烹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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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分类和技术要求等内容，但从发布实施至今已 10 多年，从未进行过修订，随着我

国料酒行业的蓬勃发展，标准与行业发展现状脱节情况严重，例如现行标准对烹饪黄酒

的定义不清晰、理化指标没有体现出烹饪黄酒特色、特征性指标与产品实际含量差异较

大等，同时卫生要求和分析方法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

酿造料酒行业健康发展，解决标准老化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确保标准和试验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起草工作组根据检验标准及实验研究方案等

对烹饪黄酒样品开展了酒精度、总酸、氨基酸态氮、除糖除盐固形物、食用盐、β-苯乙

醇等 6 项指标的试验分析工作，江南大学、、镇江恒顺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会稽山绍兴

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理化指标和检测方法进行检

验，同时对β-苯乙醇测定方法做了验证及比对试验。具体数据如下所示。 

 

项目 
指标（40 个样品有效数据检测平均值） 

特级 一级 二级 

酒精度（20℃）/（%vol）        ≥ 14.69 12.29 12.9 

总酸（以乳酸计）/（g/L）       ≥ 4.98 4.4 3.74 

氨基酸态氮/（g/L）             ≥ 0.78 0.54 0.49 

除糖除盐固形物/（g/L）         ≥ 25.57 18.82 7.91 

食用盐/（g/L）                 ≥ 10.42 6.6 12.8 

β-苯乙醇/（mg/L）              ≥ 94.65 61.3 48.8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我国料酒行业稳步的发展和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酿造料酒由于其营养价

值高，具有去腥、增鲜作用，深受广大消者的喜爱，酿造料酒成为近几年在料酒品类中

销售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类之一。据行业数据显示，我国料酒市场规模为 400 亿元，虽

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酿造料酒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仍保持增长趋势。本标准

的修订重点解决酿造料酒标准与目前酿造料酒发展现状不相符的问题，推动酿造料酒领

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帮助加快行业健康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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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酿造料酒产品，同时对促进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增加农

民收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标准的修订为行业提供了规范市场的依据，必将促进酿造料酒行业的发展，同时

进一步丰富我国饮料酒种类，改善酒类消费结构，满足消费者需求，将对酿造料酒生产

企业的质量控制起到重要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宣贯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建议同时废止QB/T 2745-2005。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烹饪黄酒》行业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6 月 26 日 


